臺北市幼華高級中學各項文件申請書
	姓名
	中文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英文姓名
(英文證明必填，同護照)
	
	身分證字號
	

	通訊地址
	
	聯絡電話
	

	畢業年月
	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年　　月，畢（修）業於本校 □ 高中部　□ 高職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□ 日間部　□ 夜間部

	科別班級
	______________科，　　年　　班
	學號
	

	申請種類
	□ 英文成績單，共______份。
請勾選格式：□百分數  □GPA
	□ 中文成績單，共______份。
請勾選格式：□ 單學期  □ 歷年成績

	
	□ 英文畢(修)業證明書(補發)
□ 英文在學證明
※以上，皆需繳交3個月內兩吋近照1張
	□ 中文畢(修)業證書(補發)
□ 中文在學證明　□學生證(補發)
※以上，皆需繳交3個月內兩吋近照1張

	申請用途
	□國內升學　　□國外升學
□學歷證明　　□兵役折抵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申請人簽章
	(請務必簽名或蓋章)

	
	
	代理人姓名
	(申請本人不必填寫)

	代理人關係
	□父母 □兄弟姊妹
□朋友 □其他＿＿＿
	申請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
	合計金額
	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

	承  辦  人
	註  冊  組  長
	出  納  組
	總  務  主  任
	教  務  主  任

	
	
	
	
	

	1. 自申請日起，約3個工作天後可至本校領取證明文件。請預留個人作業時間，提前申請所需文件！承辦單位（註冊組）電話：（02）2892-1166＃212
2. 自申請日起六個月內未領取所申請證明文件者，原件將由本校銷毀。
3. 工本費：學生證113元，在學證明與成績單每份20元，其餘證明文件每份100元。
4. 若為他人代理，請攜帶委託書及相關證件。



